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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中建标公路［2016]26 号”文关于《关于开

展 2016 年第二批工程建设协会标准（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招

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钢筋混凝土拱桥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组合法应用

技术规程》的制订工作。 

编写组在总结国外、国内钢筋混凝土拱桥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组合法的设计与施工应

用技术经验和相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以完善和提升钢筋混凝土拱桥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

组合法应用技术为核心，完成了本标准的编写工作。 

本标准分为 9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材料、结构设计与构

造要求、结构分析验算、施工技术、施工监控、质量验收。 

本标准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标准提出的应用条件。对于某

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使用本标准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效性进行验证。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

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本标准日

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邮编：

100088；电话：010-62079839；传真：010-62079983；电子邮箱：shc@rioh.cn），或王

鹏  18008377507，wangpeng@cmhk.com，邮寄地址：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33 号动力楼 405，400067，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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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使钢筋混凝土拱桥采用悬臂浇筑法、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组合法（简称组合法）时的设计

符合安全、耐久、适用、环保、经济和美观的要求，同时提高施工标准化和技术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和

安全，特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规定了钢筋混凝土拱桥采用悬臂浇筑法、组合法时的术语、材料、结构设计与构造要

求、结构分析验算、施工技术、施工监控和质量验收。 

1.0.3 本规程适用于采用悬臂浇筑法、组合法，跨径在 350m 及以下钢筋混凝土拱桥的设计、施工、

监测与质量验收。 

条文说明 

钢筋混凝土拱桥具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对于地形、地质条件均有一定的要求。目前悬臂浇筑钢筋混

凝土拱桥国内最大跨径为沙陀特大桥，其跨径为240m；世界最大跨径为西班牙阿尔蒙特大桥，其跨径为

384m。本规程主要适用于350m及以下采用悬臂浇筑法、组合法的钢筋混凝土拱桥。 

1.0.4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钢筋混凝土拱桥设计与施工应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 

1.0.5 本规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按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进行设计。 

1.0.6 采用本规程进行设计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或规范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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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悬臂浇筑法 cantilever casting method  

钢筋混凝土拱桥施工中，采用斜拉扣挂体系，采用可移动挂篮对称、均衡浇筑拱圈节段混凝土，待

其强度形成后，移动挂篮、增加扣索浇筑下一节段拱圈，通过斜拉扣索控制已成形拱圈悬臂段，直至拱

圈合龙的施工方法。 

2.1.2 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组合法 method combined with cantilever casting and stiff skeleton

（CCSS） 

拱圈施工采用悬臂浇筑及劲性骨架两种方法组合进行，拱圈的拱脚至接近拱顶段采用悬臂浇筑法施

工，在跨中区段设置劲性骨架，采用悬臂浇筑或劲性骨架法施工。该组合工法充分利用两种工法的优点。

简称组合法。 

2.1.3 劲性骨架 stiff skeleton 

根据拱轴线型制作，由钢管或型钢作为上下弦杆形成的桁架结构，可作为拱圈浇筑外包混凝土的支

架，拱圈形成后，劲性骨架作为拱圈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参与受力。 

2.1.4 斜拉扣挂体系 diagonal hanging system   

钢筋混凝土拱桥施工中，采用锚碇、扣塔、锚索、扣索控制未合龙拱圈悬臂区段位置、受力和变形，

形成临时性稳定结构，以逐段浇筑或接长施工，实现拱圈合龙和合理成拱线形的一种辅助施工临时设施。 

2.1.5 扣索 stay cable 或 buckle cable 

临时施工用设置在扣塔上的下拉索，用于扣拉拱圈悬臂段，可随着悬臂长度的增长不断增加，扣索

的数量、张拉力可根据拱圈悬臂区段的高程、受力和变形要求做调整。 

2.1.6 悬浇斜爬挂篮 hanging diagonal climbing basket 

钢筋混凝土拱桥悬浇挂篮需满足拱圈曲线要求，具有承担拱圈节段混凝土湿重和斜向移动功能，通

过逐节浇筑，实现拱圈线形。挂篮应由承重系统、行走系统、支反力系统、止退系统、工作平台及防护

系统等组成。 

2.2 符号 

da ——几何参数设计值； 

b——拱圈顶板、底板的宽度； 

e0——拱圈计算截面的最大偏心距； 

cE ——混凝土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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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
——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fcdm——拱圈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修正值； 

ckf ' ——施工阶段的混凝土轴心抗压标准值； 

tkf ' ——施工阶段的混凝土轴心抗拉标准值； 

df ——材料强度设计值； 

h——拱圈高度； 

i——拱圈截面的回转半径； 

imin——拱圈截面最小回转半径； 

s
K —劲性骨架段预拱度非线性修正系数； 

c
K —钢筋混凝土拱圈的预拱度非线性修正系数； 

L——拱圈计算跨径； 

L0——拱圈净跨径； 

Ls——劲性骨架段的水平投影长度； 

La——拱圈拱轴线的弧长； 

Mmax、N——拱圈计算截面的最大弯矩及其对应的轴力； 

M、Nmin——拱圈计算截面的最小轴力及其对应的弯矩；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 ——构件的承载力函数； 

S ——作用（其中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系数）效应的组合设计值； 

S0——拱圈的计算长度； 

t——拱圈顶板、底板和腹板的厚度； 

 ——混凝土强度等级修正系数； 

∆——为拱圈截面高度修正值； 

0 ——桥梁结构重要性系数； 

——轴压构件稳定系数； 

 ——受压构件长细比； 


d
—劲性骨架段的设计实际预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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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劲性骨架段的计算预拱度； 


c
—钢筋混凝土拱圈的计算预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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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钢筋混凝土拱桥应根据桥位环境条件、不同种类的作用及其影响，按以下四种设计状况，进

行极限状态设计： 

1  持久状况：桥梁使用过程中承受自重、汽车荷载等持续时间很长的作用时的状况。该状况下应

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2  短暂状况：桥梁施工过程中承受临时性作用及维修时的情况等。该状况下应作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设计，可根据需要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偶然状况：在桥梁使用过程中可能偶然出现的如撞击等情况。该状况下仅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设计。 

4  地震状况：在桥梁使用过程中遭受地震时的情况，在抗震设防地区必须考虑地震状况，应作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3.0.2  钢筋混凝土拱桥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对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应采用作

用的基本组合，对偶然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偶然组合，对地震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地震组合。 

3.0.3  钢筋混凝土拱桥结构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采用作用的频遇

组合或准永久组合。 

3.0.4  作用及作用组合应按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规定执行。 

3.0.5  设计应提出详细的施工步骤和成拱体系转换要求。 

条文说明 

拱圈的施工方法、步骤、成拱体系转换工艺影响到拱桥总体布局、构造设计、施工与使用安全，因

此设计时必须考虑施工关键技术及其影响与对策。 

3.0.6  对于处于地震烈度较高地区的特大跨径 拱桥应对拱圈、拱上结构等连接处进行结构抗震优

化设计。 

3.0.7  应按照设计使用年限和环境条件进行耐久性设计。 

3.0.8  应采用全寿命设计理念，并考虑养护需要，在确保安全运营的前提下，满足可检、可修、可

更换的要求。 

3.0.9  应按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和施工阶段安全风险评估。 

3.0.10  宜根据桥梁功能和规模，设置必要的结构监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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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混凝土 

4.1.1 混凝土强度等级、标准值、设计值、弹性模量、剪切模量应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

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 的规定选用。 

4.1.2 拱圈宜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50。 

4.1.3 采用组合法时，合龙段劲性骨架外包混凝土的配合比需通过试验确定，外包混凝土应具有流

动性好、缓凝时间长、抗裂性、与劲性骨架的粘结协同效应好的性能特点，必要时可适当掺加聚丙烯纤

维等短纤维材料。 

4.2 钢筋与钢材 

4.2.1 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类别、标准强度、设计强度和弹性模量应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

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 的规定取用。 

4.2.2 组合法合龙段劲性骨架中主要受力杆件宜采用 Q355 及以上钢材。 

4.2.3 劲性骨架所采用的钢材类别、标准强度、设计强度和弹性模量，按《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

范》JTG D64 的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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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设计与构造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设计采用悬臂浇筑法时，应考虑桥址地形、地质条件、结构布置合理性、施工可行性。 

5.1.2 设计采用组合法时，还应考虑桥位处合龙段劲性骨架悬拼或浮吊的施工可行性。 

5.1.3 两岸地质、地形应具备合理设置临时锚碇的条件，必要时可利用桥台等永久构件作为临时锚

碇。 

5.2 基本结构形式 

5.2.1 设计宜采用单孔、上承式、无铰拱结构体系。 

5.2.2 采用组合法时，劲性骨架与钢筋混凝土拱圈结合段构造应构造简单、传力明确、整体性好、

安全可靠和方便施工。 

5.2.3 拱座根据桥位地质情况拱座可采用扩大基础或承台与群桩基础组合形式，拱圈拱脚与拱座必

须有效连接，形成一体。 

5.2.4 拱圈应采用箱型断面设计。拱圈宽度和高度根据桥面系横向宽度、承载能力和刚度、结构整

体横向稳定性要求确定。 

5.3 拱圈 

5.3.1 拱圈矢跨比可取 1/4～1/7。 

条文说明 

矢跨比一般采用1/5～1/6。若矢跨比不受桥下净空限制，可采用较大矢跨比，以提高桥梁稳定性能，

减小拱圈宽度。 

5.3.2 拱圈拱轴线宜采用悬链线，拱轴系数可采用最小弯矩能量法进行优化计算确定，一般取 1.3～

2.5。拱轴系数优化时应考虑拱桥自重、混凝土收缩徐变、升温与降温、1/2 车辆活载，其组合可按如下

规定执行：  

1  拱桥自重； 

2  拱桥自重+混凝土收缩徐变； 

3  拱桥自重+混凝土收缩徐变+1/2车辆活载； 

4  拱桥自重+升温与降温+1/2车辆活载。 

5.3.3 拱圈截面尺寸总体方案可参考如下规定设计： 

1  拱桥跨径在240m及以下时，拱圈可采用等高、等宽设计； 

2  拱桥跨径大于240m时，拱圈可釆用等宽、变高的变截面设计； 

3  跨径在300m及以上时，拱圈可采用变高、变宽设计，拱脚区段加宽，跨中约1/8~7/8跨径长度区

段采用等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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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拱圈高度主要取决于拱圈跨径和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结合拱轴系数优化确定。可参考如下规

定初步拟定拱圈高度： 

1  拱圈采用等高设计时，拱圈高度可取跨径的1/50～1/80，并按如下公式（5.3.4）估算： 

 
0

100

L
h                   （5.3.4） 

式中： h——拱圈高度，m； 

0L ——拱圈净跨径，m； 

∆——拱圈截面高度修正值，取值为2.0～2.5m； 

——混凝土强度等级修正系数取0.6～1.0，混凝土强度等级低时取大值，强度等级高时取小值。 

2  拱圈采用变高设计时，拱顶截面高可取跨径的1/60~1/90，拱脚截面高可取拱顶截面高的1.2～1.7

倍。 

5.3.5 拱圈宽跨比宜取 1/15～1/25。当桥面较宽时，可采用如下方式设计： 

1  采用分幅式断面布置； 

2  采用单箱三室箱型截面设计； 

3  采用悬挑桥面，桥面悬出拱圈边缘一侧的翼板宽度可取2.0～4.5m； 

4  拱圈采用设置足够横向连接构造的箱型肋拱结构设计。 

5.3.6 拱圈顶板、底板及腹板尺寸根据受力和构造要求确定，可参考如下规定设计： 

1  顶、底板厚度宜取拱圈高度的1/9～1/15，腹板较顶、底板可适当加厚，一般均不低于30cm； 

2  拱脚段应增加顶、底、腹板厚度，并设置过渡段； 

3  拱圈宽度b（或高度h）与拱圈顶板、底板、腹板的厚度t之间的最大宽厚比（或高厚比）关系应

满足式（5.3.6-1）要求。 

0.62 c

cd

b E

t f 


                              （5.3.6-1） 

2-0.000019 -0.010064 1.359777                    （5.3.6-2） 

式中： 

cdf
——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cE ——混凝土弹性模量； 

 ——受压构件长细比， 0S

i
  ； 

0S  ——拱桥等效压杆自由长度，对无铰拱， 0S =0.36La，La 为拱圈弧长； 

i——拱圈截面的回转半径。 

对于常见的混凝土箱型拱桥，可直接查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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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b bb

t

t

bb

t

t

b

t

单箱单室 单箱双室

单箱三室

1 1

1 2 1

h

b

h

b

h
h

b

h h

h

 

图 5.3.6  薄壁箱型截面拱桥宽厚比（高厚比）定义 

表 5.3.6 箱型拱桥壁板局部稳定最大容许宽厚比或高厚比 

混凝土强度等级 Ec（MPa） cdf （MPa） b/t 限值 

C50 3.45×104 22.4 24.33/   

C55 3.55×104 24.4 23.65/   

C60 3.60×104 26.5 22.85/   

C65 3.65×104 28.5 22.19/   

C70 3.70×104 30.5 21.59/   

C75 3.75×104 32.4 21.09/   

C80 3.80×104 34.6 20.55/   

条文说明 

拱桥是一个以受压为主的压弯结构，不仅拱桥自身有稳定性要求，对于由薄板构成的拱圈，还应确

保在拱桥整体失稳前其顶底板和腹板不能首先发生局部屈曲。随着高强度材料的不断应用，拱圈壁厚趋

于减小，其局部屈曲更为突出，因此限定其最大壁厚比是有必要的。 

钢筋混凝土拱圈箱型截面顶板与腹板厚度与其宽度和高度之比的最大限值可根据四边简支板承受

均布压力的屈曲导出。 

根据弹性薄板理论，板翘屈后的板中面扰曲方程为： 
4 4 4 2

4 2 2 4 2
( 2 ) 0x

w w w w
D p

x x y y x

   
   

    
                       （附 5.3.6-1） 

式中，
3

212(1 )

cE t
D





为拱圈截面顶板、底板、腹板的抗弯刚度，E、v为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四边简支薄板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22

2

4

12(1 )

c

cre

E t

b






 
  

  

                            （附 5.3.6-2） 

弹性支承板的临界应力，与弹性支承相关。《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提出在简支临界应力之

外考虑弹性嵌固提高系数 1.3，偏安全地采用简支状态临界应力。混凝土薄壁结构的屈曲一般为弹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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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曲，其弹塑性屈曲临界应力： 
22

2

1

41

12(1 )

t c

cr

E t

b

 


 

 
  

  
                           （附 5.3.6-3） 

式中： 1 ——稳定安全系数，根据实验统计确定，粗略取 4或 7，与拱箱壁板屈曲方式有关，当仅发生

顶底板或腹板屈曲时取 4，当顶底板与腹板同时屈曲时取 7； 

t ——弹塑性切线模量与弹性模量的比值,可以参考混凝土受压应力-应变全曲线进行计算，取值

0.5。 

——泊松比，取 0.2； 

t——板件厚度； 

b——板件宽度。 

箱型拱圈的稳定可基于壁板局部稳定理论，通过限制边长与壁厚的比值，使局部屈曲容许应力高于

材料容许强度来得到保证。由实际临界屈曲应力大于混凝土容许压应力 cr cf  ，得： 

2

1

2

12(1 )

4

c

t c

fb

t E

 

 


                               （附 5.3.6-4） 

由于拱圈是曲线结构，不能直接运用上述公式，为此，引入等效压杆的方法，将拱等效为直杆。对

于无铰拱，等效直杆的自由长度为 0.36倍的拱弧长。 

根据《公路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预应力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钢筋混凝土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

载力计算公式为: 
' '

0 sd0.9 ( )cd SN f A f A                             （附 5.3.6-5） 

式中： N ——轴向压力设计值； 

0 ——结构重要性系数，取值为 0.9～1.1，统一取 1。 

 ——钢筋混凝土构件稳定系数； 

cd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A ——构件截面面积； 
'

sdf ——纵向普通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

SA ——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若不计钢筋作用，上式可以简化为 

0.9 cdN f A                               （附 5.3.6-6） 

即： 

0.9 cd

N
f

A
                                （附 5.3.6-7） 

式中： ——构件截面容许应力。 

利用式(附 5.3.6-5)和式(附 5.3.6-7)，实际临界屈曲应力高于构件截面容许应力 cr  ，  

22

d2

1

41
0.9

12(1 )

t

c

E t
f

b

 


 

 
 

  
                           （附 5.3.6-8） 

2

2

1 d

4

12(1 ) 0.9

t c

c

Eb

t f

 

  


 
                           （附 5.3.6-9） 

化简得，控制不发生顶底板或腹板屈曲时（ 1=4 ）： 

2

2

1

4
0.82

12(1 ) 0.9

t c c

cdcd

E Eb

t ff

 

  
 

 
                     （附 5.3.6-10） 

控制顶底板和腹板不同时发生屈曲时（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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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4
0.62

12(1 ) 0.9

t c c

cdcd

E Eb

t ff

 

  
 

 
                    （附 5.3.6-11） 

钢筋混凝土构件稳定系数 与构件长细比  有关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木蓬大桥为例采用有限

元方法对以上计算方法进行了验证。 

5.3.7 拱圈顶、底板宜在边腹板处向外侧悬出 40～50cm，并在边缘底面设置滴水槽。 

5.3.8 箱型拱圈内对应拱上立柱、临时扣索位置应设置横隔板，横隔板厚度可根据拱圈高度确定，

一般不低于 30cm。 

条文说明 

横隔板的间距与拱上立柱位置及拱圈悬臂浇筑长度有关。由于拱上立柱位置处集中力大，为扩散拱

圈顶板的局部应力，应设置横隔板。此外，在拱圈悬臂浇筑阶段，在临时锚固扣索的位置也需设置横隔

板。 

5.3.9 为控制施工过程中拱脚区段拉应力，拱脚区段可采用预应力设计，拱圈合龙后解除预应力。 

5.3.10 拱圈构造设计应结合施工要求确定： 

1  拱圈上的临时扣索锚点应设置在腹板和横隔板的交叉点一侧。 

2  应根据拱圈截面尺寸、扣挂体系与挂篮承载能力和变形要求确定拱圈分段长度，悬臂浇筑长度

宜控制在5.0～8.0m。 

条文说明 

悬浇长度影响到挂篮构造、横隔板布置及数量、截面应力与线形控制、建设工期等。根据对国内外

已建悬浇混凝土拱桥的统计，其悬臂浇筑长度多控制在5.0m～8.0m。 

5.3.11 箱型拱圈应在底板设排水孔，腹板顶部设通气孔。 

5.4 拱上建筑 

5.4.1 拱上腹孔布置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设计宜采用梁式腹孔，构造宜统一，腹孔跨径宜为拱圈净跨径的1/6～1/19； 

2  腹孔跨数宜采用奇数跨，当拱桥跨径较大时，可将桥道梁在拱顶区段与拱圈结合成整体，此时

腹孔应采用偶数跨。 

5.4.2 拱上立柱设计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立柱与拱圈间应沿横桥向通长设置垫梁，其中心高度不宜小于立柱净距的1/5，也不宜大于2.0m； 

2  高立柱可根据需要设置横系梁； 

3  立柱与拱圈之间应设置可靠的连接构造。 

5.4.3 拱上桥道梁设计宜采用预应力混凝土、钢或钢-混组合材料的简支梁、连续梁、连续刚架等

轻型结构。 

条文说明 

实践表明，拱上桥道梁采用空心板等简支结构时，存在问题较多；采用连续梁或连续刚架可减轻自

重、增加桥梁的整体受力性能，同时提高行车的舒适性和拱上建筑的通透性，从而提升桥梁的整体美感。 

5.4.4 桥面系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桥道梁为简支结构时，宜采用桥面连续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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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桥道梁采用连续梁或连续刚架结构时，应在分联、交界墩处设置伸缩缝； 

3  应根据防撞等级要求设计防撞护栏。 

5.5 组合法劲性骨架 

5.5.1 组合法劲性骨架宜采用型钢或钢管混凝土制作的桁架结构，由上弦杆、下弦杆、腹杆、平联

等组成。 

5.5.2 型钢劲性骨架的纵向上、下弦杆可采用热轧 H 型钢或工字钢；其他弦杆可采用工字钢、角

钢或槽钢。 

5.5.3 劲性骨架段水平投影长度宜取拱圈跨径的 0.3～0.6 倍。 

条文说明 

日本多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采用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相结合的设计与施工方法，见附表 1。拱顶区段

采用劲性骨架可以缩短拱圈悬臂浇筑长度，降低锚固系统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提前合龙，增强拱

桥的稳定性能。 

附表 5.5.3  组合施工法混凝土拱桥一览表 

桥名 
跨径 L 

（m） 

悬浇段长度 

（m） 

劲性骨架 

长度 Ls（m） 
Ls/L 建成年份 

法国米勒桥 602 171×2 260 0.432 未施工 

日本 600m试设计拱桥 600 150×2 300 0.500 未施工 

日本帝释川桥 145 34×2 90 0.621 1978 

日本立山大桥 188 54.5×2 95 0.505  

日本别府大桥 235  80 0.340  

日本青叶大桥 180 61×2 57 0.317 1997 

日本立山大桥 188 44×2 89.5 0.476 1999 

日本宇佐川桥 204 50×2 100 0.490 1982 

日本头岛大桥 218 42×2 130.4 0.596 1996 

日本高松大桥 260 85.5×2 78.5 0.302 2000 

重庆涪陵乌江大桥 220 94×2 60 0.272 2018 

影响劲性骨架长度的因素很多，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经济性影响 

悬臂浇筑长度越长，扣索力和锚索力势必增大，从而增加临时措施费。拱顶区段采用劲性骨架，就

可降低施工措施费。此外，劲性骨架长度过长，虽然降低了悬浇拱圈的费用，但因用钢量增大，也会增

大工程造价。 

2) 拱圈自身受力特点 

大跨径混凝土拱桥拱圈截面主要承受自重荷载，而拱圈在自重、弹性压缩、混凝土徐变、收缩等作

用下拱顶截面承受正弯矩，拱脚截面承受负弯矩，L/4 截面位置刚好是正负弯矩交变区，弯矩值较小，

是设置劲性骨架接头比较理想的位置，日本建造的几座钢筋混凝土拱桥，分界点位置基本放在 L/4截面。 

3) 悬臂浇筑期间的扣索力以及劲性骨架安装对悬浇拱圈扣索力的影响 

拱圈悬臂浇筑段越长，一方面增大了扣索力和临时扣锚系统要求，施工过程中的截面应力和变形控

制难度相应增大，尤其是拱圈扣索锚点位置的集中应力非常大，给拱圈构造设计增大了难度。另一方面，

过短的劲性骨架长度，不能发挥劲性骨架应有的作用。 

4) 现场施工条件 

施工条件主要受地形条件所限制，对于跨越深谷和无预制场地的桥梁，可以采用缆索吊装悬拼劲性

骨架的方法；对于地势平坦和具有浮运吊装能力的桥梁，可以采用整体提升劲性骨架的架设方法。 

通过对贵州夜郎湖大桥劲性骨架接头位置的精细化分析表明，劲性骨架在拱圈混凝土接头位置的滑移影

响在 0.8m 范围内，考虑到施工与设计的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影响，规定了劲性骨架埋入混凝土拱圈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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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小于 3.0m。 

5.5.4 应重视劲性骨架与悬臂现浇段接头处置，控制埋入精度，完善连接构造措施。宜按如下规定

执行： 

1  劲性骨架段埋入拱圈悬臂段混凝土中的长度应不小于前一悬臂浇筑节段长和拱圈截面高度中

的较小值，且不应小于3.0m； 

2  劲性骨架预埋件的上下弦杆重心应在对应腹板与顶、底板中心线交点处设置。 

5.5.5 劲性骨段混凝土拱圈宜采用与悬臂浇筑段相同的截面形式和尺寸。 

5.5.6 劲性骨架可根据现场施工条件确定安装方案及设计形式： 

1  采用缆索吊装分段或分片安装，此时应分段设计； 

2  通过浮吊整体吊装，与已浇筑混凝土拱圈先铰接，合龙后再固结，此时应整体设计。 

5.5.7 当采用整体吊装方法时，应与现浇段预埋钢构件先铰接合龙，再刚接，合理控制完成接头位

置由铰接到刚接的转变，保证劲性骨架与悬臂现浇段的有效连接。 

5.5.8 型钢劲性骨架弦杆与腹杆的节点构造应确保传力明确、构造简单、整体性好、安全可靠。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腹杆与上、下弦杆应直接焊接，腹杆不得穿入弦杆； 

2  相邻的腹杆端部净距不得小于50mm； 

3  腹杆轴线宜交于节点中心，当不能满足时，允许腹杆轴线不交于弦杆轴线，但偏心距e0不得大

于弦杆对应边长的1/4。同时，任意两杆之间的夹角不得小于30°。 

5.5.9 劲性骨架其他未明确事项应按《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JTG D64 等的有关规定执行。 

5.6 拱座 

5.6.1 拱座应置于地基完整、地质良好的地段。 

5.6.2 拱座尺寸应满足拱圈、过渡墩的设置及连接构造要求，一般应采用实体结构，必要时可采用

箱型结构。 

5.6.3 拱座可结合地质条件与拱座竖向、水平向承载力要求，设置竖桩或斜桩。 

5.6.4 拱座地基与基础的验算中，应考虑基础背面地基的支撑影响，按变形协调的计算方法验算；

必要时可采用有限元三维实体模型仿真分析进行验算。 

条文说明： 

传统的地基基础基底应力计算方法，不考虑基础背面地基的影响。认为水平荷载由基底摩阻力平衡，

适用于背面没有支挡物的情况。但由于拱座承受的水平力较大，若忽略基础背面地基的支撑影响，基底

摩阻力往往难以满足要求，这种情况下上述传统方法已不适用。所谓变形协调的计算方法，是指假设基

础为刚体，在力的作用下，拱座的底面和背面转角相同，据此计算出拱座底面及背面的应力、偏心距。

当出现拉应力时，应考虑基底的应力重分布。 

采用上述变形协调或有限元分析方法时，由于导致基础倾覆与滑移的荷载均已被地基底面和背面的

反力平衡，所以基础的抗倾覆和抗滑移等稳定性不必另行验算。 

5.7 钢筋构造要求 

5.7.1 为改善拱座的局部受力状况，在拱座内拱脚截面下应设置 4 层~6 层分布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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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无铰拱的拱圈的主筋应伸入拱座内锚固，锚固除应满足《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

涵设计规范》JTG 3362 的最小锚固长度规定外，且不小于拱脚截面高度。 

5.7.3 钢筋混凝土立柱主钢筋按结构受力要求配置，向下伸入拱圈至拱轴线以下，并应具有足够的

锚固长度，钢筋截面积不应小于立柱混凝土计算截面积的 0.4%。 

5.7.4 钢筋混凝土拱上立柱的横系梁四角应设置不小于 16mm的纵向钢筋，并设置直径不小于 8mm

的箍筋，其间距不应大于横系梁的短边尺寸或 20cm。 

5.7.5 劲性骨架埋入段钢筋的构造可根据劲性骨架适当调整，宜将普通钢筋骨架与劲性骨架形成

PBL 剪力键。 

5.8 耐久性设计 

5.8.1 结构混凝土耐久性设计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公路工程混凝

土结构防腐蚀技术规范》JTG/T B07-01、《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

要求，必要时掺加短纤维、配置防裂钢筋网； 

5.8.2 不同环境作用下钢筋主筋、箍筋和分布筋，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钢筋防锈、耐火以及

与混凝土之间粘结力传递的要求。 

条文说明： 

根据《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2018规定，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

满足下列要求： 

1) 普通钢筋保护层厚度取钢筋外缘至混凝土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钢筋公称直径；当钢筋为束

筋时，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束筋的等代直径。 

2) 最外侧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不小于附表5.8.2的规定值。 

附表5.8.2 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 (mm) 

构件类别 拱圈、梁、板 柱、墩台身 拱座、基础 

I 类-一般环境 20  25  40  

II 类-冻融环境 30  35  45  

III 类-近海或海洋氯化物环境 35  45  65  

IV 类-除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 30  35  45  

V 类-盐结晶环境 30  40  45  

VI 类-化学腐蚀环境 35  40  60  

VII 类-磨蚀环境 35  45  65  

注： 

1  表中数值是针对各环境类别的最低作用等级、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

计规范》JTG 3362-2018第4.5.3条要求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以及钢筋和混凝土无特殊防腐

措施规定的。 

2  表中承台和基础的保护层最小厚度，是针对基坑底无垫层或侧面无模板的情况规定的；对

于有垫层或有模板的情况，保护层最小厚度可将表中相应数值减少20mm，但不得小于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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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也不宜过大。当保护层很厚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其厚度或对厚保护

层混凝土进行拉结，防止混凝土开裂剥落、下坠。通常为保护层采用纤维混凝土或加配钢筋网

片。为保证防裂钢筋网片不致成为引导锈蚀的通道，应对其采取有效的绝缘和定位措施，此时

网片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小。当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50mm 时，宜对

保护层采取有效的构造措施。当在保护层内配置防裂、防剥落的钢筋网片时，钢筋直径不小于

6mm、间距不大于100mm，钢筋网片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25mm。 

5.8.3 伸缩缝处的桥面系及栏杆、防撞护栏处应设置防水和排水装置； 

5.8.4 桥面排水应引至桥下沉淀池，不得污染和腐蚀桥梁结构，并符合环保要求。 

5.8.5 拱圈、拱上立柱及桥面梁宜设置检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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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分析验算 

6.1 一般计算规定 

6.1.1 钢筋混凝土拱桥应进行强度、刚度、稳定验算和动力性能分析，应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整体稳定性及动力特性应采用有限元程序进行全桥空间结构模型进行分析； 

2  静力计算采用简化平面结构体系时，应计入汽车荷载横向偏载影响。 

6.1.2 当拱圈净跨径大于 200m 时，应计入材料非线性、几何非线性影响。 

1  采用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修正值，拱圈抗压强度设计修正值应按式（6.1.2-1）计算。 

0.85cdm cdf f

                          
（6.1.2-1） 

式中：fcd——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fcdm——拱圈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修正值（MPa）。 

2  应计入拱圈的初始缺陷影响，拱圈最大横向偏位值应符合式（6.1.2-2）的要求。 

0

5000

L
 

                           
（6.1.2-2） 

式中：δ——拱圈最大横向偏位值（cm）； 

L0——拱圈净跨径（cm）。 

6.1.3 拱圈计算应考虑活载的横向不均匀分布，可按如下规定简化计算： 

1  箱型拱荷载横向分配系数应采用刚性横梁法计算，对于肋拱应采用杠杆法计算； 

2  拱上建筑为墙式墩、箱型拱时，当活载横桥向布置不超过拱圈以外时，活载可按均匀分布于拱

圈全宽计算。 

条文说明 

上承式肋式拱桥活载可通过拱上排架墩的盖梁和立柱分配于拱肋，偏载作用下，各立柱分配的活载

不同，因此，应考虑活载的横向不均匀分布。 

6.1.4 钢筋混凝土拱桥的计算需根据拱上建筑的结构形式，确定是否考虑拱上建筑与拱圈的联合作

用。对于拱上建筑采用分联连续梁或连续刚构形式的，结构分析时需考虑拱上建筑的联合作用。 

6.1.5 无铰拱拱圈的等效计算长度应按公式（6.1.5）规定采用： 

aLS 36.00                  （6.1.5） 

式中：S0——拱圈拱轴线的等效计算长度； 

La——拱圈拱轴线的弧长。 

6.1.6 钢筋混凝土拱桥结构计算分析应考虑拱轴线偏离结构重力压力线引起的偏离弯矩。拱圈偏心

距宜符合式（6.1.6-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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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e

2

0

2
                 （6.1.6-1） 

式中：e0——拱圈计算截面的最大偏心距，其值应按式（6.1.6-2）计算； 










min

max
0 ,max

N

M

N

M
e              （6.1.6-2） 

式中：Mmax、N——拱圈计算截面的最大弯矩及其对应的轴力； 

M、Nmin——拱圈计算截面的最小轴力及其对应的弯矩； 

H——拱圈截面高度； 

i——拱圈截面的回转半径。 

条文说明 

拱圈宜为小偏心受压构件。钢筋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应优选拱轴线，使拱在各种作用组合作用下，

在各个受力阶段，轴向力偏心较小。若某些截面的结构自重压力线与拱轴线偏离过大，或在结构重力及

其所引起的弹性压缩和温度下降、混凝土收缩等作用下轴向力偏心距较大时，应作适当调整。 

6.1.7 拱轴线优选应与悬臂浇筑法、组合法施工方法相配合，满足各施工阶段的受力要求。 

6.1.8 在施工阶段及成拱过程中，应验算各阶段的拱圈截面应力、变形和稳定性。 

6.1.9 拱圈悬臂浇筑计算中，应计入扣挂体系的变形对拱圈成拱过程应力、变形和稳定性的影响。 

6.1.10 组合法采用劲性骨架法成拱的跨中区段计算中可不计入劲性骨架对拱圈强度、刚度的影响。 

6.1.11 当箱型拱的宽度小于计算跨径的 1/20 时，应验算拱圈的横向稳定。 

6.1.12 钢筋混凝土拱桥整体稳定系数按弹性理论计算时不小于 4.0，考虑材料和几何非线性后的稳

定系数不小于 2.0。 

6.1.13 大跨径拱桥应验算拱顶、拱跨 3/8、拱跨 1/4 和拱脚四个截面；特大跨径拱桥，除应验算

拱顶、拱跨 3/8、拱跨 1/4 和拱脚四个截面外，需视截面位置、尺寸及配筋情况，选择控制截面进行验

算。 

6.1.14 拱上立柱与拱圈连接部位等应力扰动区可按照拉压杆模型、实体有限元模型或特殊受力情

形的简化公式进行计算。 

6.2 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6.2.1 持久状况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对构件进行承载力及稳定计算，必要时尚应对

结构进行倾覆和滑移的验算。 

6.2.2 拱桥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采用满足公式（6.1.2-1）要求：  

RS 0                     （6.1.2-1） 

 dd afRR ,
             （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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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 ——桥梁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应于设计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分别取 1.1、1.0、0.9，

桥涵结构设计安全等级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的规定； 

S ——作用（其中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系数）效应的组合设计值，应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

范》JTG D60或《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规定计算，对持久设计状况应按照作用基本

组合计算；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 ——构件的承载力函数； 

df ——材料强度设计值； 

da ——几何参数设计值，当无可靠数据时，可采用几何参数标准值ak，即设计文件规定值。 

6.2.3 拱圈偏心受压验算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正截面抗压承载力按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有关规定

计算； 

2  当拱圈的偏心距值符合8.1.6条的规定时，应按钢筋混凝土小偏心受压构件进行强度验算，否则

应按钢筋混凝土大偏心受压构件进行强度验算； 

3  组合法强度验算时，偏安全不计劲性骨架对承载力的贡献。 

6.2.4 拱圈应按轴心受压构件验算弯矩作用平面外的抗压承载力，此时不考虑弯矩的作用，但应考

虑稳定系数的影响。并按如下规定执行： 

1  在施工阶段，拱的弯矩作用平面外抗压承载力验算时的构件自重效应分项系数应取1.2，附加的

其他荷载效应分项系数应取1.4； 

2  在使用阶段，拱的弯矩作用平面外抗压承载力验算的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按《公路桥涵设计通

用规范》JTG D60取用； 

3  轴压构件稳定系数按表6.2.4采用。 

表 6.2.4 受压构件长细比折减系数 

0 /S i
min

 ≤28 35 42 48 55 62 69 76 83 90 97 

  1 0.98 0.95 0.92 0.87 0.81 0.75 0.7 0.65 0.6 0.56 

0 /S i
min

 104 111 118 125 132 139 146 153 160 167 174 

  0.52 0.48 0.44 0.40 0.36 0.32 0.29 0.26 0.23 0.21 0.19 

注：
0S ——拱圈等效计算长度；imin——拱圈截面最小回转半径。 

6.3 持久状况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6.3.1 持久状况设计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采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对构件

的抗裂、裂缝宽度和变形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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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裂缝宽度应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并考虑作用长期效应的影响进行验

算。 

6.3.3 拱圈的变形应根据线弹性理论的方法计算；成桥时的恒载变形总量应根据设计成拱方法，由

施工各阶段的恒载变形累计得到。 

6.3.4 拱圈在汽车荷载的作用下，最大竖向挠度（正负挠度绝对值之和）不应大于拱圈净跨径的

1/1000。 

6.3.5 拱圈应设置预拱度，预拱度值应取恒载累计变形、混凝土收缩徐变挠度与 1/2 静活载挠度之

和，并应计入非线性影响。 

6.3.6 悬臂浇筑时，拱圈线形需考虑预拱度，其设计实际总预拱度可按公式（6.3.6）计算。 

 
=d c cK 

                
（6.3.6） 

式中：
d
—劲性骨架段设计实际总预拱度值； 

c
K —钢筋混凝土拱圈的预拱度非线性修正系数，与拱圈计算跨径有关；200m<L≤220m时，取

1.10；220m<L≤340m时，取 1.15；L>340m 时，取 1.20，L 为拱圈计算跨径； 


c
—钢筋混凝土拱圈的计算预拱度。 

6.3.7 采用组合法时，劲性骨架制造线形需考虑预拱度，劲性骨架设计实际总预拱度可按公式

（6.3.7）计算。 

 
=d s s c cK K  

               
（6.3.7） 

式中：
d
—劲性骨架段设计实际总预拱度值； 

s
K —劲性骨架预拱度非线性修正系数，与劲性骨架段水平投影长度有关；50m<Ls≤100m时，取

1.10；100m<Ls≤150m时，取 1.15，Ls为劲性骨架段水平投影长度； 


s
—劲性骨架段的计算预拱度； 

6.3.8 拱圈变形计算应考虑混凝土徐变、收缩的影响，按 JTG 336 附录提供的公式计算。 

6.3.9 拱桥中的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应力限值、裂缝宽度限值和挠度限值等本规程未

明确处，应按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 有关规定执行。 

6.3.10 拱圈跨径大于 200m 或宽跨比小于 1/20 的钢筋混凝土拱桥，应计算桥梁动力特性。当设有

人行道时，应使结构频率避开人感频率范围 2.5~3.5Hz。 

6.4 持久状况和短暂状况的应力计算 

6.4.1 拱圈应计算其使用阶段正截面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和受拉区钢筋拉应力，并不得超过本节规

定的限值。计算时作用取其标准值，汽车荷载应考虑冲击系数。 

6.4.2 拱圈使用阶段正截面混凝土的压应力应符合公式（6.4.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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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0.5 ckf 
               

（6.4.2） 

式中，
ckf ——混凝土轴心抗压标准值； 

6.4.3 短暂状况计算实为施工过程控制，进行短暂状况计算时，必须计入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实际荷

载，包括扣索力、拱圈自重、施工挂篮、施工机具和材料、施工人群以及风载、温差效应和施工临时荷

载等。计算时作用取标准值，不计分项系数。 

6.4.4 短暂状况应按拱圈成拱和拱上加载两个主要阶段进行拱圈施工阶段计算，一般应包括如下内

容： 

1  拱圈节段悬臂浇筑、劲性骨架架设及其混凝土浇筑、拱上建筑施工的应力、变形和稳定计算； 

2  与拱圈形成有关的附属结构（如扣索锚固点、悬臂浇筑及劲性骨架施工接头处等）的计算； 

3  拱上结构或桥面系的加载程序设计与相应阶段的结构应力、变形和稳定计算； 

6.4.5 施工阶段应按弹性理论，采用应力叠加原则进行结构计算，并做应力控制。 

6.4.6 施工阶段的拱桥力学计算模型及加载程序应与实际情况一致。进行结构分析时，应充分考虑

拱肋形成过程中截面几何特性和材料特性的变化。 

6.4.7 施工阶段的稳定分析应结合施工阶段和所处环境特点予以验算，其弹性稳定荷载系数应不小

于 4.0。 

6.4.8 构件在吊装、运输过程中的重力荷载应乘以动力系数 1.2 或 0.85，并视构件的具体情况做适

当增减。 

条文说明 

在吊装过程中计入动力系数的重力荷载，仅限于吊装中的构件本身，不涉及已安装的构件。 

6.4.9 劲性骨架段架设及外包混凝土浇筑施工，应对劲性骨架与拱圈悬臂现浇段钢混结合部位受力

进行局部分析。 

6.4.10 施工阶段混凝土边缘的法向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压应力：
cc ≤0.70 ckf '

 

拉应力：
ct ≤1.15

tkf '
，且不应大于 1.5MPa。 

式中，
ckf ' ——施工阶段的混凝土轴心抗压标准值； 

tkf ' ——施工阶段的混凝土轴心抗拉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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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技术 

7.1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前，应结合桥位建设条件，针对悬臂浇筑施工、挂篮前移、锚扣索张拉、线形调整、劲

性骨架安装、劲性骨架段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详细地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报主管单位审查和批准，

并严格按照批准的文件开展施工。施工组织设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施工现场的总体规划和布置； 

2  施工总体方案的比较和论证，其中应包括关键施工工序的计算比较和论证； 

3  施工进度流程的规划和资源调配； 

4  根据施工过程存在的安全风险，制订安全操作细则。 

7.1.2 在通航水域进行施工作业时，应在桥梁上下游适当范围设置警戒线。当需封闭航道时，应和

水运管理部门联系，采取措施确保安全。 

7.1.3 构件选用材料应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拱座、拱圈等构件的混凝土应进行最佳配合比的设计与试验，制定质量控制标准和检测方法； 

2  钢材、扣索、锚具都必须按设计技术指标进行采购，按有关检验标准严格检验，按相关技术规

范和要求施工。 

7.1.4 拱圈悬臂浇筑、合龙段劲性骨架架设及混凝土浇筑、拱上建筑的施工加载程序应对称、同步、

均衡，成拱前应采取措施避免因施工等原因造成较大的振动。 

7.1.5 施工过程中，特别是拱圈合龙前后，应掌握桥址处历史气象资料和近期的天气预报资料，避

开可能突发的灾害性天气，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确保施工临时结构及桥梁结构安全。 

7.1.6 拱脚第一节段宜采用支架法浇筑，应采取延长混凝土初凝时间、掺加纤维、设置防裂钢筋网、

控制水化热和养护等措施防止混凝土开裂，必要时可设置临时预应力，拱圈合龙后割除。 

7.2 临时结构 

7.2.1 临时结构由施工单位根据施工情况自行设计，并报监理和业主审批后实施。 

7.2.2 拱脚段采用支架现浇时，支架设计、施工、拆除应参照《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F50

规定，符合如下要求： 

1  应对支架进行专项设计，支架整体、杆配件、节点、地基、基础和其他支撑物应进行强度和稳

定验算。 

2  应对支架地基进行加强处理，防止因不均匀沉降产生裂缝； 

3  浇筑前支架应进行预压，预压重量宜采用拱圈节段总重的1.1~1.2倍。 

7.2.3 拱圈悬臂浇筑宜采用斜拉扣挂体系，调控拱圈悬臂浇筑区段的高程、受力和变形，实现合理

的成拱线形。 

7.2.4 扣塔设计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设计应考虑结构自重、锚扣索力、风载等荷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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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扣塔可采用格构型钢管、万能杆件、型钢构件组拼，条件适宜时也可采用混凝土结构； 

3  当需要在扣塔上设置缆索吊装系统时，应根据吊重大小确定吊、扣塔系统的布置； 

4  宜利用拱桥交接墩作为扣塔底座； 

5  地形条件适宜时，可将扣塔设置在拱圈1/8跨位置左右，支撑拱脚现浇段并调控拱圈悬臂浇筑段； 

6  扣塔结构应有足够的刚度和自身稳定性，在3%扣索张拉力的不均衡拉力作用下，塔顶纵向偏位

不超过扣塔总高度的1/3000； 

7  应设置风缆、扣锚索的张拉平台与交换梁联接装置、上下爬梯及安全防护等附属设施。 

7.2.5 根据地质条件和桥梁结构设计特点，扣挂、吊装体系可选择预应力岩锚、桩锚、重力锚和已

施工完成的桥台、桥墩、拱座等作为临时锚碇。 

7.2.6 临时扣索在拱圈上的扣点宜按如下规定设置： 

1  临时扣索扣点应结合拱圈构造特点设计，设置在每个节段横隔板与腹板交接位置或腹板侧； 

2  扣点应设计钢筋混凝土齿块、钢锚箱等锚固构造，钢筋混凝土齿块应设置预留孔道与拱圈节段

一同浇筑成形； 

3  组合法劲性骨架段扣点应设置在桁架节点处，扣点钢锚箱应与劲性骨架一道在工厂制造完成。 

7.2.7 扣、锚索设置、安装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扣、锚索应采用低松弛钢绞线、高强平行钢丝成品索； 

2  扣、锚索张拉端应设在扣塔上，锚索固定端设置在临时锚碇上，扣索固定端设置在拱圈扣点处； 

3  扣索和锚索宜按扇式布置或星式布置，扣索最小倾角不宜小于20° 

4  挂索前应对相关预埋构件、锚箱进行检查，清理干净，并检查索管有无变形； 

5  扣、锚索与扣塔、拱圈、交接墩等接口部位应做好密封防水、排水处理。 

7.2.8 施工前，应对悬臂浇筑中采用的斜拉扣挂体扣索、锚索、扣塔、锚碇体系、挂篮等构件在各

施工阶段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进行验算。并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扣、锚索在任何情况下的安全系数应不低于2.5； 

2  锚碇抗拔、抗滑安全系数应大于2.0。 

7.2.9 拱圈悬浇挂篮设计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挂篮应由承重系统、行走系统、支反力系统、止退系统、工作平台及防护系统等构成； 

2  挂篮应满足拱圈曲线要求，具备足够的强度和平面尺寸，具有承担拱圈节段混凝土湿重和斜向

移动功能； 

3  挂篮设计应考虑抗风及承载的刚度要求； 

4  挂篮重量与节段混凝土的重量比值控制不宜超过0.5，挂篮前进端变形不宜超过20mm； 

5  施工时及行走时的抗倾覆安全系数、自锚固系统的安全系数、限位系统安全系数均不小于2.0。 

7.3 拱圈悬臂浇筑 

7.3.1 拱圈应进行混凝土配合比专项设计，并按如下规定执行： 

1  应选用洁净、级配良好的骨料； 

2  应选用低水化热、含碱量低、品质稳定的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 

3  应选用品质稳定的矿物掺和料、高效外加剂。 

7.3.2 拱圈应设计封闭的模板系统，模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7.3.3 拱圈坐标放样时，应计入设计预抬值和挂篮变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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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拱圈悬浇挂篮施工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1  挂篮全部构件制作后均应进行检验和试拼，合格后再于现场整体组装检验； 

2  挂篮按拱圈节段总重的1.2倍进行预压，检查加工和安装质量，测定挂篮的弹性挠度、调整高程

性能及其他技术性能，并为施工监控与调整提供所需的准确数据。 

7.3.5 拱圈悬臂浇筑施工锚扣体系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扣索和锚索之间宜通过置于扣塔上的交换梁相连接； 

2  应考虑扣、锚索风致振动对结构安全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抑振措施。 

7.3.6 拱圈悬臂浇筑施工过程中，扣、锚索张拉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扣、锚索的张拉时间应选择在气温相对稳定时期，否则需对标高、索力进行温度修正。 

2  用千斤顶张拉扣索时应分级进行，并同时进行结构应力及挠度观测； 

3  拱圈一个截面横向设置多个扣点时，扣、锚索张拉时应对称同步进行； 

4  应根据拱圈前一节段悬臂浇筑混凝土强度、龄期要求，确定后续扣索和对应的锚索张拉时间； 

5  应根据施工过程中拱圈的拉应力，放松部分扣索和锚索； 

6  扣、锚索索力应进行检测，其允许偏差为±3%。 

7.3.7 拱圈悬臂浇筑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浇筑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应根据混凝土方量、初凝时间、容许拉应力及扣索控制张拉力，采用分次浇筑或一次浇筑。 

2  在拱圈节段混凝土浇筑前，应对挂篮、模板、钢筋、预埋件、混凝土材料、配合比、机械设备、

混凝土接缝处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经签认后方准浇筑混凝土； 

3  悬臂浇筑段前端顶、底板标高，应根据挂篮前端的垂直变形及预拱度设置，施工过程中要对实

际高程进行监测，如与设计值有较大出入时，应会同监控单位、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查明原因进行调整； 

4  炎热天气应注意挡风、遮阳，冬季注意保温蓄热，并加强保湿养护等措施。 

7.3.8 拱圈施工过程中，应以拱圈坐标、应力控制为主，兼顾扣、锚索索力，在充分考虑温度影响，

进行必要的温度修正后，均应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7.4 组合法劲性骨架段安装 

7.4.1 劲性骨架可视桥位施工条件采用整体吊装或节段悬臂拼装方法施工。 

7.4.2 骨架制造线形应计入施工预拱度，加工完成后应在工厂进行预组装。 

7.4.3 骨架焊接材料和工艺的选择应保证焊接接头的强度与韧性指标。 

7.4.4 劲性骨架预埋段混凝土浇筑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预埋件宜采取与拱圈节段钢筋焊接等方法进行固定； 

2  混凝土浇筑前和振捣过程中应安排专人检查预埋件的位置； 

3  预埋段混凝土宜保温、保湿养护7天以上。 

7.4.5 劲性骨架采用整体吊装合龙或节段悬臂拼装合龙段施工前，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按设计要求复测拱圈线形和索力，必要时进行调索； 

2  观测合龙前连续2～3天的昼夜温度场变化与悬臂段端口坐标变化的关系，选定一天中温度较

低、相对稳定的时段作为劲性骨架合龙时间。 

7.4.6 劲性骨架在节段吊装或整体吊装、拼接应按如下规定执行： 



施工技术 

 

- 24 - 

1  梁体吊装前应做好专项方案，安装前应对吊机起吊能力、劲性骨架结构在不同受力状态下的强

度、刚度及稳定性进行验算； 

2  劲性骨架可采用缆索吊或浮吊安装，吊装过程应严格遵守高空作业及水上作业的安全规定。 

3  吊具的刚度应满足吊装需耍，吊点应均匀布置，避免劲性骨架发生扭转、翘曲和倾斜； 

4  吊点应设置在劲性骨架节点位置，吊点以4个为宜；吊点位置应予加强，以能保证较大集中荷

载的传递； 

5  悬拼设备应安全可靠，应具备节段平面位置、高程、倾角的调整功能； 

6  劲性骨架安装到位后，应临时定位固定。 

7.4.7 组合法劲性骨架定位安装精度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骨架预埋件、端口弦杆与节段腹板、顶底板中心线交点检查线重合的允许偏差宜为±3.0mm； 

2  应严格控制骨架平面位置和高程，骨架与理论位置的允许偏差应为±5.0mm 

7.4.8 劲性骨架组安装过程中应避免型钢与普通钢筋位置发生冲突，必要时可调整普通钢筋位置。 

7.5 劲性骨架段混凝土浇筑 

7.5.1 应综合考虑施工工期、施工设备、现场环境以及结构稳定性等因素，制定合理可行的劲性骨

架段混凝土浇筑的施工方案。 

7.5.2 应保证混凝土填充密实并与劲性骨架杆件良好接触，对受混凝土收缩影响的部位宜采用微膨

胀混凝土，必要时可掺入纤维提高其抗裂性能， 

7.5.3 配置混凝土的粗集料宜采用 5~20mm 连续级配碎石，集料最大粒径不宜超过 25mm；混凝土

应有良好的工作性、和易性和流功性。 

7.5.4 用斜拉扣挂分环连续浇筑拱圈劲性骨架段混凝土时，应采用操作方便和可靠的扣索系统，确

定扣索的索力、位移和张拉程序，有效地控制连续浇筑混凝土过程中拱圈的变形。 

7.5.5 采用悬臂浇筑法浇筑拱圈劲性骨架段混凝土时，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宜按先按节段依次浇筑节段的底板、腹板和顶板，前一节段浇筑完成强度形成后再浇筑下一节

段，直到合龙； 

2  应严格控制每一浇筑阶段骨架及骨架与混凝土形成组合结构的变形形态、位置、拱圈高程和轴

线横向偏位等应符合有关要求。 

7.5.6 劲性骨架段浇筑混凝土时，宜在劲性骨架段的 1/6 截面附近设置扣索，索力随浇筑过程调节，

降低劲性骨架和先浇混凝土在劲性骨架与悬臂现浇段接头处的应力。 

7.5.7 劲性骨架段混凝土合龙段浇筑时，应观测合龙前连续 2～3 天的昼夜温度场变化与合龙口坐

标变化的关系，选定一天中温度最低、变化幅度最小的时段作为合龙时间。 

7.5.8 拱圈合龙后，扣、锚索卸除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扣、锚索卸除宜在拱顶合龙段混凝土达到100%、设计强度且龄期超过7天后进行； 

2  应按对称均衡原则，从拱脚向拱顶分级放松、卸除扣、锚索； 

3  在卸除扣索过程中，应监测扣索内力、拱轴线和高程； 

4  卸除扣索后，应对拱圈上的扣点索孔注浆填充。 

7.6 拱上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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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应在合龙段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再进行拱上建筑的施工。 

7.6.2 拱上立柱、桥面系的施工应在拱顶两侧均衡对称实施，保证拱圈线形对称均衡变化。 

7.6.3 施工前应对拱上立柱位置和高程复测检查,如超过允许偏差应予以调整。拱上立柱应设置预

抬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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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监控 

8.1 一般规定 

8.1.1 采用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组合法施工的钢筋混凝土拱桥，应对拱圈、塔架及拱上加载等关键

施工工序开展全过程施工监控。 

8.1.2 施工监控单位进场前应制定详细的监控实施方案，包括监控目标、监控内容、监控方法、预

警值等。 

8.1.3 拱圈线形与应力、扣塔应力与偏位、扣索力必须进行监控，其他监控项可根据工程特点，由

监控方自行确定。 

8.1.4 根据混凝土拱圈的配合比，完成 7d、14d、28d 混凝土强度和弹性模量试验，获取真实的混

凝土力学参数。 

8.1.5 施工监控单位应建立独立的施工监控网，应在墩或岸上设置永久四等水准点，作为施工控制

和永久性观测的水准点。 

8.1.6 拱圈高程监测应根据断面确定，但不得少于 3 点。 

8.1.7 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的结构几何尺寸、预拱度、扣索张拉力，并通过分析评价和适时调整，

使其严格控制在设计确定的目标范围之内。 

8.2 施工监控要点 

8.2.1 拱圈线形控制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1  拱圈悬臂浇筑、劲性骨架预制加工、安装的线形应为拱圈设计线形与预抬高之和； 

2  节段安装线形调整值应以拱圈成拱理论线形为控制目标，根据悬臂浇筑或安装过程中拱圈线形

的变化量进行拟合迭代计算确定； 

3  应尽量减少扣索、锚索的索力调整次数。 

8.2.2 拱圈混凝土浇筑前，应复测立模标高。 

8.2.3 混凝土浇筑、扣索张拉后，应及时测量拱圈节段坐标、应力和扣、锚索力。 

8.2.4 测点布置宜按如下规定执行： 

1  应对拱圈拱脚、1/4、3/8、拱顶截面的顶、底和腹板等部位进行应力测试，每个应力测量截面

须布置若干个测点； 

2  拱圈坐标监测应根据断面确定，但不得少于3点； 

3  每根扣、锚索索力均需监测。 

8.2.5 拱圈施工采用拱圈坐标、应力和扣、锚索力控制，以拱圈坐标、应力控制为主，兼顾扣、锚

索力。 

8.2.6 除对拱圈坐标、应力和索力进行测量外，还应对拱圈、索和塔架进行温度测试，并根据温度

检测情况分析温度的影响，复核计算拱圈应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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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通过应力测试、误差分析，与理论应力的比较，反映出施工过程中拱圈结构的应力状况。应

根据测量结果对扣索力及下一节段拱圈坐标进行修正。 

8.2.8 悬臂浇筑过程中，除常规观测外，每隔 2~3 个节段应进行一次全天 24 小时的精密观测。 

8.2.9 应根据设计合龙温度、施工组织设计、环境监测及实际施工进展情况，预测拱圈合龙时间段

和合理的合理温度区间，进行拱圈悬臂浇筑、劲性骨架段加工制造和安装等过程中的温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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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质量验收 

9.0.1  采用悬臂浇筑及组合法施工的钢筋混凝土拱桥，其施工阶段及成桥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F50 和现行《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 的规定。 

9.0.2  拱圈悬臂浇筑的质量标准见下表 9.0.2： 

表 9.0.2 拱圈悬臂浇筑质量检测标准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mm） 

混凝土强度（MPa） 符合设计要求 

轴线横向偏位 ±10 

拱圈高程 L/5000 

断面尺寸  

高度 +5，-10 

顶宽 ±30 

顶底腹板厚 +10，-0 

同跨对称点高程差 L/5000 

9.0.3  劲性骨架段线形应符合设计要求，劲性骨架段的加工、安装标准参见表 9.0.2。 

表 9.0.3 劲性骨架段制作与安装质量检测标准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mm） 

焊缝质量 符合设计要求 

轴线横向偏位 ±5 

接缝错边 0.1 杆件壁厚，且≤1 

拱圈高程 符合设计要求 

9.1.4  劲性骨架段混凝土浇筑应无麻面、空洞和露筋现象，其质量检测标准见表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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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筋混凝土拱桥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组合法施工工艺流程 

A.0.1钢筋混凝土拱桥悬臂浇筑与劲性骨架组合法施工工艺流程可参照如下步骤执行： 

1 拱座基坑开挖及混凝土浇筑施工； 

2 采用支架现浇法浇筑拱圈拱脚段，扣挂支架现浇段，拆除支架，安装挂篮并进行预压； 

 

注：1-拱座；2-支架；3-拱脚段；4-悬浇挂篮；5-扣索；6-锚索；7-锚碇（桥台）；8-扣塔 

图A.0.1 拱座及拱圈拱脚段施工 

3 施工第一个悬臂现浇节段并完成扣挂，待前一拱圈节段强度形成后，安装张拉该节段的扣

索，挂篮前移就位，浇筑下一节段； 

4 重复上述步骤3，逐段浇筑施工，完成拱圈悬臂浇筑段； 

 

注：4-悬浇挂篮；5-扣索；6-锚索；7-锚碇；9-悬臂浇筑节段 

图A.0.2 拱圈悬臂浇筑施工 

5 采用整体吊装方法或悬臂拼装方法安装劲性骨架段，拼接合龙，形成混凝土-劲性骨架组合

结构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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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悬浇挂篮；5-扣索；6-锚索；7-锚碇；9-悬臂浇筑节段；10-劲性骨架 

图A.0.4 合龙段劲性骨架吊装 

 

注：5-扣索；6-锚索；7-锚碇；9-悬臂浇筑节段；10-劲性骨架 

图A.0.5 合龙段劲性骨架安装施工 

6 采用分环分段浇筑劲性骨架段混凝土，或悬臂浇筑法分节段浇筑劲性骨架段混凝土。 

 

注：5-扣索；6-锚索；7-锚碇；9-悬臂浇筑节段；10-劲性骨架；11-劲性骨架现浇段；  

图A.0.6 合龙段劲性骨架混凝土浇筑施工 

7 拆除悬浇挂篮，由拱顶向拱脚逐级放松扣、锚索，直至扣、锚索全部放松并拆除，拆除扣

塔。钢筋混凝土拱圈形成。 

 

注：1-拱座；12-拱圈 

图A.0.7 主拱圈形成 

 

8 立柱及桥道系施工。 

 

注：13-立柱 

图A.0.8 立柱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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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立柱；14-桥道梁 

图A.0.9 桥道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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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取下列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

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述为“应符合《××××

××》（×××）的有关规定”。 

3）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范第×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执

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